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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公

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

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条公司股东依

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第五

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

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第



六条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

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

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

，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

办理批准手续。 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

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第七条依法设立的

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

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名称

、住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

等事项。 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依

法办理变更登记，由公司登记机关换发营业执照。 第八条依

照本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

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字样。 依照本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字样。 第

九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符合本法规定

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条件。 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

公司的，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 第

十条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第十一条设立公

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第十二条公司的经营范围

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改

变经营范围，但是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

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



。 第十三条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

、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

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

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

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 第十五条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

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 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

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

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

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

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七条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加强

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 公司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公

司职工的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职工素质。 第十八条公

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

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

的活动条件。公司工会代表职工就职工的劳动报酬、工作时

间、福利、保险和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依法与公司签订集体

合同。 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公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

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



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

见和建议。 第十九条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

，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

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

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

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

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

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

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

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

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

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

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一节设立 第二十三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二)股东出资

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三)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四)

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五)



有公司住所。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

资设立。 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注册资

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

额和出资时间； (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

规则； (七)公司法定代表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